
重点工作情况解释说明汇总表

重点工作 2024年工作重点及工作情况

转移支付安排情况

    2024年共计争取上级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资金
6.43亿元，扣除下达县区及社会事务划转金额后一般公
共预算转移支付决算数为2.03亿元。其中：返还性收入
1.05亿元，一般性转移支付1.18亿元，专项转移支付-
0.2亿元。
    2023年滇中新区本级对下安排转移支付共2.64亿
元，其中：安宁市2.22亿元，嵩明县0.41亿元，均以负
数在一般公共预算上级补助收入中填列（均为一般性转
移支付）。

预算绩效工作开展情况

    2024年滇中新区出台《云南滇中新区预算绩效管理
办法》，规范绩效目标编制、审核、监控、评价等环
节，邀请第三方参与绩效管理工作，对绩效管理体系进
行从无到有的搭建。全年总共进行了5个重点项目的绩
效评价工作，其中，2023-2024年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
地方资金绩效评价结果最优，评分结果为93.34分；滇
中新区2022—2023年中央财政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
绩效评价排名末位，评分结果为71.55分。滇中新区绩
效管理还在起步阶段，在今后的工作中，新区将强化绩
效理念，提升绩效目标编制水平；加强人才培养与引
进，深化绩效评价结果应用；不断完善绩效管理体系的
建设。

举借政府债务情况

    滇中新区2024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176.11亿元，其
中：一般债务限额61.89亿元，专项债务限额114.22亿
元。
    2024年地方政府债券转贷收入38.47亿元，其中再
融资债券30.47亿元，新增债券8亿元。
    2024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172.69亿元，其中：一
般债务余额61.31亿元，专项债务余额111.38亿元。


